附件2

密云区清理整治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行为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1.区经信委：制定《密云区清理整治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行为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负责日常综合协调工作。
2.区环保局：建立污染突出类清理整治工作台账，牵头制定环境污染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开展环境污染执法专项行动，并将清理整治工作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3.区工商分局：建立无证无照类清理整治工作台账，牵头制定整治无证无照违规经营专项行动方案，开展整治无证无照违规经营专项行动，并将清理整治工作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4.区城管执法监察局：负责清理占路经营违法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严格执法。
5.区食药局：负责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餐饮经营活动的行为。
6.区质监局：负责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经营的行为。
7.区规划分局：建立违法建设类清理整治工作台账，牵头制定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方案，开展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并将清理整治工作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8.区国土分局：负责开展土地核查，依法清理违法违规占用土地行为；对清理腾退出的土地进行登记管理。
    9.区安监局：建立安全隐患类清理整治工作台账，牵头制定安全生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安全生产整治专项行动，并将清理整治工作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10. 区监察局：根据移送线索，对措施落实不力的单位及人员实施责任追究。
11.区政府督查室：负责督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决策任务尽快落到实处，对措施落实不力的实施责任追究。
12.区公安分局：负责配合相关镇街（地区）、开发区做好清理整治过程中社会治安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消防安全检查，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
13.区住建委：负责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
14.区水务局：加强对企业新水使用、排水许可的统一监管，对未能按期整改的企业加大水务执法力度。
15.区国税局、地税局：对台账中涉及企业加大税收征管和偷税漏税核查力度。
16.区供电公司、北京檀州自来水有限公司：对不按规定要求和时限整治清理的企业采取停水停电限制措施。
17.各镇街（地区）、经济开发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内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行为企业巡查摸排，没有遗漏、不留死角，准确掌握辖区内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行为情况；做好相关企业宣传动员、政策宣讲工作；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全力组织开展整治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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